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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551地號及北宜段 615地號等 6筆

(原 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 

第 2次都市更新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20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分 

貳、開會地點：：本府 11樓第一會議室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號 1122會議室） 

參、主持人：楊委員弘志              紀錄：陳昱至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略            

陸、作業單位及實施者簡報：（略） 

柒、陳情人意見： 

郭○煌(碧潭段 551地號) 

我們現在建案已經拖很久了，住戶也都已經四五十年的老住戶，因

為上次有 1位沒有很願意配合的地主，審議的時間也很長，我們大

家都一直都年紀大了，上樓也已經快上不了。所以說我們希望各位

長官在審查的時候，盡量給予我們方便，趕快把這個都更案做成。 

我的意思不是這樣子，我的意思是說如果能快就快，不是說你們拖

延。 

捌、相關單位意見： 

一、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含書面意見) 

(一) 有關申請綠建築(銀級)部分： 

1. 本案採 2015年版評估綠建築，後續建照核發法令適用日若有

更動，請依法令適用日更換適用版本調整計算內容。 

2. 附錄 42評估總表與各指標設計值部分數值(日常節能 Uaf、廢

棄物減量設計值)不一致，請再確認。(上次意見未修正) 

3. 基地保水指標： 

(1) 保水設計值計算有誤(應為 0.74) 

(2) Q3 花園土壤保水量計算有誤，請確認(體積*0.05)。(上

次意見未修正) 

(3) 本案申請 Q5 保水，建議設置管線將水源導引至框架內，

以確保入滲效果。 

4. 二氧化碳減量指標：評估表耐久化係數 D 欄位未填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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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意見未修正) 

5. 水資源指標：評估表指標總分為 8分，請確認。(上次意見未

修正) 

6. 再請依前述意見修正後，重新計算得分，並確認是否符合申

請綠建築等級。 

7. 所有指標仍請於正式送綠建築審查時檢附相關設計說明與書

圖文件再進行檢核。 

(二) 有關申請智慧建築(銀級)部分： 

1. 10-1一、都市更新獎勵 3、「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內

文誤植為黃金級且申請容積獎勵比率有誤，建請修正。 

2. 10-8 四、智慧建築設計說明(一)，標題、內文及評估表皆為

「黃金級」，建請修正。 

3. 10-8四、智慧建築設計說明(一)，本案以內政部建築研究 2016

出版之「智慧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之內容…，應為「智慧建

築評估手冊」，建請修正。 

4. 10-8四、智慧建築設計說明(一)，文內說明檢討八項指標，但

本案未申請「智慧創新」指標，建請修正。 

5. 本案擬取得 2016 年版銀級智慧建築標章，相關送審資料及書

圖文件請於申請候選證書階段提送本中心評定。 

(三) 有關申請住宅性能評估之無障礙環境(第 2級) 及耐震設計(第

2級)部分： 

1. 本案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評估項目、評估內容、權重、等級、

評估基準及評分建議依內政部 110 年 12 月 30 日台內營字

第 1100818601號發佈之住宅性能實施辦法內容評估。 

2. 本案欲取得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第二級、無障礙環境

第二級。結構安全本次未檢附評估表及評估項目檢討書圖

資料。建議可參考建築中心住宅性能評估網站文件下載中

相關性能評估補充說明，先行檢核評估內容 

3. 無障礙環境部分，以下幾點建議： 

(1) 住宅共用部分： 

甲、 各層所有住宅（含無障礙住宅及一般住宅）之室內共

用通路皆應按申請評估基準評分要求檢討。 

乙、 通路檢討項目包含依規定設置之無障礙昇降機、無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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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停車空間及無障礙廁所。 

丙、 檢討室內共用通路時，走廊中如有開門，則扣除門扇

開啟之空間後，其寬度不得小於 120cm（詳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設計規範圖 204.2.2）。 

(2) 住宅專用部分： 

甲、 專用部分應計算住宅使用 5%或 3 個住宅單位(戶)，並

說明設置位置。提供圖說應繪製基本家具配置，如：床、

衣櫥等。 

乙、 無障礙住宅單位(戶)主要出入口應符合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設計規範 205.2.4檢討操作空間。 

丙、 室內通路檢討範圍應至各生活空間出入口，包含廚房、

浴廁、室內通路至工作陽台，通道應為無高低差，且地

面防滑。 

丁、 請於平面圖標示"特定房間"、"供特定房間使用之浴廁

"之空間名稱。 

戊、 設置橫向拉門時，應符合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205.4.3 之規定，門把應檢討防夾手空間，淨寬標示應

依規範檢討。 

4. 建議可參考建築中心住宅性能評估網站文件下載中相關性

能評估補充說明，先行檢核評估內容。 

二、 本府工務局(書面意見) 

查旨案本局業以 111年 7月 26日新北工建字第 1111387622號函

提供意見在案，經檢視本次卷附報告書，有關本局前次提供意見

第 2及第 4點請確實標示檢討釐清。 

三、 本府財政局 (含書面意見) 

(一) 請就事業計畫書下列事項予以釐清修正： 

1. 第綜-5頁，本案第 18-4頁已刪除耐震設計提升費用，實施

者亦未檢附耐震提升增加成本報價單，請修正意見回應及處

理情形。 

2. 第 10-1頁，本章節之(二)都市更新容積獎勵概算所載申請都

市更新獎勵面積 1,166.64㎡與「表 10-1容積獎勵試算表」

所述不一致，請修正。 

3. 第 10-1頁，智慧建築標章擬採黃金級智慧建築設計，申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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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獎勵額度說明段所述 8%與「表 10-1容積獎勵試算表」所

述 6%不一致，請修正。 

4. 第 18-3頁，「表 18-2建築規劃設計費估算表」中 6,000 萬

以上級距之金額計算式有誤，請修正。 

5. 第 18-3頁，本案規劃樓高為地上 15層，營建費用說明段關

於超建樓層部分之核計原則請以本案規劃樓高修正相關文字

說明。 

6. 第 18-4頁，「表 18-5公寓大廈公共基金估算表」中 10,000

萬~100,000萬級距之金額計算有誤，請修正。 

7. 第 18-5頁，鄰房鑑定費之合計值有誤，請修正。 

8. 第 18-7頁，按印花稅計算式文字說明，地籍整理費用有扣除

行政規費，惟計算式所載費用金額似未扣除行政規費，建請

釐清。 

9. 第 18-8頁，本案共同負擔比率較第 1次專案小組版增加，請

實施者就財務計畫內各項提列費用，再檢討其合理性及必要

性並予以酌降。 

10. 第 18-9頁，現金流量表之都市更新規劃費用支付方式與所附

合約不同，請依實際支付情形編列。 

(二) 請就權利變換計畫書下列事項予以釐清修正： 

第 11-1頁，「表 11-1 三家鑑價機構鑑價結果比較表」華信不

動產估價師聯合事務所之更新後二樓以上平均建坪單價及更

新後總權利價值與估價報告書不一致，請釐清。 

(三) 請就領銜估價報告書下列事項予以釐清修正： 

1. 第 49頁，勘估標的土地使用分區為第 4種住宅區，建蔽率應

為 50%，請修正。 

2. 第 61頁，更新前「合併前比準地及比較標的個別因素比較調

整分析」比較標的 1、2之寬深度比近似，惟調整率不相同，

請說明調整依據及合理性。 

3. 第 61頁，更新前「合併前比準地及比較標的個別因素比較調

整分析」比較標的 2之停車方便性稍差，調整率應為上修，

請修正。  

4. 第 81頁，本報告書就更新前碧潭段 556、615地號土地比較

項目「面積」之調整幅度皆為 5%，經實施者顧問團隊回應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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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都市更新整體貢獻，以比準地面積差異 50坪修正 1%，

惟其他 2家估價報告書就該兩宗土地之面積係給予不同調整

率，其中碧潭段 556地號土地僅修正 3%、4%，故請酌予減少

調整幅度並請說明調整之合理性。 

5. 第 90頁，更新前「合併後比較標的個別因素比較調整分析」

比較標的 3之鄰近公園(社區花園)所指為何？請釐清並修正

接近距離及調整率。 

6. 第 90頁，更新前「合併後比較標的個別因素比較調整分析」

比較標的 2之停車方便性稍差，調整率應為上修，請修正 

7. 第 92頁，比較標的 2之區域因素與個別因素絕對值調整率加

總有誤，請修正。 

8. 第 101頁，比較標的 4鄰近商圈之程度與第 72頁之調整率不

一致，請修正。 

9. 第 103頁，更新前「合併後土地開發分析比準戶及比較標的

住宅個別因素比較調整分析表」之區域因素與個別因素絕對

值調整率加總有誤，請修正，並請一併確認第 102頁之各比

較標的加權數之權重。 

10. 第 119頁，更新前「比準戶與比較標的個別因素比較調整分

析表」之接近條件調整率與第 120頁修正係數說明係以周遭

設施之距離每 350公尺為一級距調整 1%不符，請釐清。 

11. 第 130、162頁，接近條件以建物周遭設施距離每 300公尺為

一級距調整 1%，與第 120頁係以周遭設施距離每 350公尺為

一級距之調整說明不同，請說明調整依據不同之原因。 

12. 第 145頁，比較標的 20位於第 4種住宅區，請修正。 

13. 第 151頁，「更新後住宅比準戶及比較標的個別因素比較調整

分析表」之接近條件調整率與第 152頁個別因素修正係數說

明係以周遭設施之距離每 350公尺為一級距調整 1%不符，請

釐清。 

14. 第 151、161頁，本案規劃綠建築、智慧建築及制震設計，相

較一般住宅節能、舒適度及安全性皆具優勢，本案前請實施

者合理反映更新後價格，本次經實施者顧問團隊回應更新後

住宅價格調整率於建材項目增加修正為 2%，惟調整幅度似有

不足，請說明合理性。又報告書第 151、161頁建材項目僅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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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1%，請一併釐清。 

15. 第 161頁，「更新後住宅比準戶租金與比較標的個別因素比較

調整分析表」比較標的 22接近學校程度之調整率應為上修，

另接近市場、公園程度之調整率請依第 162頁個別因素修正

係數說明調整。 

四、 本府城鄉發展局開發管理科(書面意見) 

(一) 經查詢土地容積移轉申請案管理系統，經新北市政府 112年

12月 29日新北府城開字第 1122573918號函確認書面要件在

案，本案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為基準容積之 16.9%【455.72

平方尺，（接受基地連接道路寬度 12公尺/臨路條件 12%+地內

部條件 1%)*1.3+接受基地外部環境改善項目 0%】，其申請容

積移轉量未達接受基地基準容積 40%之上限(1,078.64平方公

尺，都市更新地區，非屬法定山坡地範圍)，惟接受基地實際

移入之容，仍應依後續審議結果為準(詳如參考附件)。 

(二) 另按都市更新條例第 83條都市更新案件相關法令適用以擬定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為準，後續申請人尚欲申請容積移

轉時仍得依據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時相關法令辦

理。 

(三) 有關內政部 103年 9月 26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0857號函釋

『接受基地申請許可送出基地之容積移轉，應由接受基地全

部所有權人申請，並按其接受基地土地持分比例取得送出基

地所有權』之容積移轉操作方式，本府 104年 1月 1日起按

上開函釋審查辦理；惟依內政部 104年 4月 13日內授營都字

第 1040410614號函釋，有關接受基地以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

施重建者，並由實施者提出容積移轉之申請，得依都市計畫

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17條第 1項規定，由實施者辦畢項 3款

事項後，許可送出基地之容積移轉。 

五、 本府都市更新處 

(一) 配合本市加速推動都市更新審查作業，市府 112年 8月 30

日新北府城更字第 1124619344函自 112年 9月 1日起執行

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精進措施，請實施者及規劃團隊確實落

實切結書與簽證內容，本府不再校對基礎文件資料與驗算數

值正確性，倘因書圖內容有誤涉及變更作業，請自行承擔，



7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加速審議等行政作業。 

(二) 請依 112年 8月 30日新北府城更字第 1124619344號函公告

之計畫書圖範本製作本案計畫書圖(請至本府都市更新處網

站下載，路徑：服務專區/都更審議專區/都更審查協檢機制

/都更審查協檢機制【112年 9月 1日起適用計畫書範本】)  

(三) 有關涉及地政士切結內容正確性之章節部分，請依 112年 8

月 30日新北府城更字第 1124619344號函之計畫書範本補充

至計畫內。 

(四) 關於本案消防局審查相關圖面應於聽證前配合更新，始得續

行下一階段程序。 

(五) 審議資料表實設汽車位數與計畫書不一致，請釐清後修正。

另法定建蔽及基準容積率欄位請依範本填列。 

(六) 本案法令適用日為 109年 12月 17日，爰請依 106年 12月

15日修正發布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檢討，並請依市府 

112 年 8 月 8 日修正發布之「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

第 27 點規定，逐項檢討本原則第 5 至 11 點規定。 

(七) 第 6-17第六條，請補充檢討圖頁碼。 

(八) 第 6-20頁，有關機車位檢討有誤，請修正。本案單元戶數

65戶，機車位僅設置 56部，不符 106年 12月 15日修正發

布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第 9點規定請修正。 

(九) 第 10-1頁，有關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容積獎勵部分，請將地

號列表，並詳列謄本面積、使照面積、建物門牌及對應之使

照號碼。另請補充使照範圍套繪圖及建築面積統計表。本案

應為申請銀級智慧建築設計，文字有誤，請修正。 

(十) 第 10-3頁，請補充本案建築各層退縮檢討圖。本案設置

3.52公尺無遮簷人行道，惟二樓以上設置陽台及主建物部

分，其垂直投影面積落於退縮範圍內，請修正。 

(十一) 第 11-1頁，請補充建築線指示圖，另請補充有關本案基地

西側(新店後街 2巷)維持通行之範圍示意圖，並敘明範

圍、鋪面材質、維管單位等事項。 

(十二) 第 12-5頁，圖面誤植部分請移除。 

(十三) 第 12-10頁，景觀剖面圖請標示無遮簷人行步道、植栽

槽、步道等寬度及高程，另請標示人行步道、車道與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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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對高程及本案絕對高程位置。另請補充基地南側及東

側剖面圖。 

(十四) 第 12章，請於計畫書補充本案選擇主要道路而非次要道路

作為車道破口之原因。 

(十五) 第 17-1頁，請補充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之補償單價。 

(十六) 第 18-2頁，本案信託費用依信託報酬約定書及報價單提

列，請修正相關文字。 

(十七) 第 18-3頁，本案為地上 15層建物，請調整營建費用之文

字說明。 

(十八) 第 18-4頁，空氣汙染防制費之拆除費率有誤，請修正。公

寓大廈公共基金計算有誤，請修正。有關規劃綠建築及智

慧建築之費用，請詳列各項工程費用、各項工程之建置內

容及其單價。 

(十九) 第 18-5頁，請補充有關不動產估價費用之提列基準。 

(二十) 第 18-7頁，信託費用有誤，請修正。 

(二十一) 第 19-1頁，有關本案風險控管，請敘明建經公司名稱

及依實際合約內容載明續建機制。 

(二十二) 第 20-1頁，請載明綠建築、智慧建築、無障礙環境設

計及耐震設計之管理維護費金額。 

(二十三) 請於第 20章補充公共開放空間管理維護計畫及附錄補

充「公共開放空間管理維護執行計畫表」並經建築師簽

證。 

(二十四) 附錄-20頁，專有共用圖請以一層一頁製作，並以不同

顏色標示專有部分、共有部分及車公等。 

玖、 委員綜合意見： 

一、 建築規劃部分： 

(一) 有關臨新店路部分設置無遮簷人行步道，部分設置騎樓，經

實施者會上說明符合土管相關規定退縮 3.52公尺，原則無

意見。 

(二)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第 9點規定，住宅單元應採 1戶

1 機車，本案單元戶數 65 戶，目前地下層設置 56 部機車

位，經實施者會上表示於地下層增加機車位恐有困難，爰同

意將於地面層一般停車空間改為 9 部機車停車位，並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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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者檢討綠覆率是否符合規定。 

(三) 考量本案已開挖地下 4 層，且經實施者會上表示因本案地

形限制，如將無障礙車位設置於地下，皆會產生穿越車道之

問題，未來亦會有安排人員於地面層協助進出引導，爰於地

面層設置 1部無障礙停車位原則同意。 

(四) 有關本案基地南側(臨新店路側)陽台旁冷氣規劃，似有主

機外露情形，請通盤檢視後修正。 

(五) 第 11-4頁： 

1. 請確認是否設置騎樓，面積表及圖面均無相關計算式，

如設置騎樓，請修正。 

2. 請確認騎樓是否設置騎樓柱及裝飾柱，另人行步道應大

於 2.5尺淨寬，請補充檢討圖。 

3. 梯間開門軌跡請調整至騎樓外。 

4. 請說明與鄰地高差處理方式。 

(六) 第 11-6頁，各層 A戶及 D戶陽台管道間請計入樓地板面積，

陽台裝飾牆請依建管規定檢討。 

(七) 第 11-21頁，基地高程與鄰地高程請標示正確。 

(八) 第 12-2頁，考量本案基地高低差，請於立面圖反映基地高

程變化，請通盤檢視後修正。 

(九) 第 12-5頁，地面層警示燈請調整至適當位置，地下各層上

下車道口請增加管制與警示設施。 

(十) 第 12-9頁，請增加植栽多樣性並於基地東側開放空間配置

灌木及草花植栽以改善都市景觀，另補標示喬木、灌木規格

數量及地被面積。 

(十一) 第 12-11頁，基地東側請加強夜間照明並補設景觀高燈 

(十二) 第 12-12頁，人行道請取消車道磚設置並補充街道家具設

置計畫。 

(十三) 第 12-13頁，請補圍牆透空檢討計算式。 

(十四) 第 12-15頁，請補充地面層與屋頂層綠化面積檢討、景觀

剖面詳圖及屋頂夜間照明計畫。 

二、 估價部分： 

(一) 三家估價報告書共同意見： 

1. 更新前住宅比較標的三家共通案例「新店路 34 號 4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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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成交價格不一致，葉美麗 328,502元、華信 328,453元，

請再確認。 

2. 葉美麗估價報告書摘要第 4頁，「他項權利 8筆，金額合計

30,680,000 元」，與戴德梁行第 2 頁及華信第 5 頁「他項

權利 7筆，金額合計 27,800,000元」敘述不一致，請再確

認。 

3. 更新後建物應有面積各單元合計，葉美麗第 5頁「6,830.42

平方公尺(2,066.20 坪)」、戴德梁行第 3 頁「6,830.47 平

方公尺(2,066.22坪)」、華信第 6頁 「6,830.47平方公尺

(2,066.20坪)」，面積敘述皆不一致，請再確認並一併檢視

報告書相關頁面，如葉美麗估價報告書第 8 頁、第 47 頁

等。 

4. 葉美麗估價報告書第 54 頁比較標的 3、戴德梁行第 38 頁

比較標的 3、華信第 43頁比較標的 C選用相同案例「順安

段 501地號」，惟臨路條件差異較大，葉美麗：單面臨路(8)；

戴德梁行：雙面臨路(7、4)；華信雙面臨路(4、4)，請再

確認。 

5. 華信估價報告書第 43 頁土地比較標的 B 與葉美麗估價報

告書第 83頁比較 2選用相同案例，惟臨路面寬與深度差異

較大(華信：5、40；葉美麗 12、20)，請再確認。另地勢差

異較大(華信：平坦；葉美麗：陡坡)，請再確認。整體條

件差異較大(華信：良好；葉美麗：極劣-弱)，請再確認。 

6. 有關土地開發分析法之利潤率差異較大，葉美麗第 78頁，

開發 1.7年利潤率 13%、戴德梁行第 52頁，開發 2.4年利

潤率 18%、華信第 57 頁，開發 1.5 年利潤率 22%，請再確

認。 

7. 請確認本案景觀是否有河景，如有請適當調高更新後價格。 

(二) 葉美麗估價報告書部分(領銜)： 

1. 摘要第 13頁，車位價值表中車位編號 27號應位於 B2，編

號 40、41 尺寸錯誤請更正。 

2. 估價條件： 

(1) 結構未達安全是否列入專屬容積獎勵計算，請說明。 

(2) 556、615地號產權管理單位不同，惟產權同為市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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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應列為同一宗地，請釐清。 

3. 第 49頁，建蔽率(45%)與更新後地上 15層、地下 3層之住

宅大樓，敘述似有不符(建蔽率是否為 50%，更新後是否為

地下 4層)，請再確認。 

4. 第 54頁，土地比較標的 3，請補充土地、建物(公寓)拆算

過程及原因。 

5. 第 60 頁土地比較案例 1、3 區域條件與勘估標的有所差異

但未見區域因素調整，請估價師斟酌。 

6. 部分案例價格日期或門牌與實價登錄不一致，建議再行檢

視。 

7. 第 61頁： 

(1) 比準地以法定容積 300%評估之適宜性，請再確認。 

(2) 比較標的 2為 4公尺道路，歸類為次要道路之適宜性，

請再檢視。 

8. 第 63 頁土開法分析合併前土地地形(不規則)與前述比較

法之敘述(類梯形)不符，請再確認。另土地使用管制之相

關法規請再確認是否為文字誤植(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自治條例) ，請再確認。 

9. 土開法更新後住宅案例第 72、90頁雨遮比是否列為調整因

子，請再檢視。 

10. 第 72頁、第 101頁住宅比準戶，有關「商業效益」一項，

請再考量比較調整之適宜性，或建議補充說明住宅戶調整

商業效益之理由。 

11. 第 72頁接近條件之「接近車站程度」調整率請再確認。第

73頁之說明為「每 350公尺調整 1%」，與第 72頁不一致，

請確認。 

12. 第 101頁比較標的 4、5、6皆有已登記之雨遮但未見修正，

請估價師斟酌是否調整。第 151頁比較標的 19~21、第 161

頁比較標的 22~24亦同。 

13. 第 102 頁個別因素調整百分率與第 101 頁不同，誤植請修

正。 

14. 第 123頁，更新前租金選用比較案例為 500-600元/坪/月，

惟區域內似尚有其他租金案例為 700-800 元/坪/月，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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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二家評估租金差異較大(葉美麗：544；戴德梁行 790；華

信：810)，請再確認案例選用適宜性。 

15. 第 135頁： 

(1) 1F 效用比為 135%，請補充相關佐證資料說明。 

(2) 1F 法定空地請補充圖示，以釐清法定空地使用範圍。 

16. 第 138 頁 12 號 2 樓與 3 樓調整率總和皆為+1%，但評估結

果不同，請檢視是否有誤。表格中其他各戶也請一併檢視。 

17. 第 138 頁表格標頭「增建價格」、「含增建」是否有誤。增

建價格合計欄位數值有誤，請修正。 

18. 第 141 頁表格中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價值與第 140 頁不

一致，另合計欄位有誤，請修正。 

19. 第 142頁 556、615地號權利價值與第 110頁表格不同，請

檢視後修正。 

20. 第 151頁，比較法更新後住宅： 

(1) 同第 72頁雨遮比是否列為調整因子，景觀項目面對河

景，調整 1%是否偏低，請再檢視。 

(2) 更新後價格，因本案申請智慧建築、綠建築、耐震，惟

價格僅整 1%，請說明合理性。 

(3) 景觀修正 1%與更新前 4樓修正 5%有所差異，請估價師

修正或說明理由。 

21. 第 155頁： 

(1) 收益法： 

甲、 案例大於 5年，請說明選用 5年以上案例之理由。 

乙、 雨遮比是否列為調整因子，景觀項目面對河景，

調整 1%是否偏低，請再檢視。 

丙、 因本案申請智慧建築、綠建築、耐震，惟價格僅

整 1%，請說明合理性。 

(2) 比較標的 22為 7樓，基地規模較小，基地規模是否列

入考量，請再檢視。 

22. 第 167 頁，車位案例大於 5 年，請說明選用 5 年以上案例

之原因。 

23. 第 169頁，車位單位文字誤植，請修正。比較標的 27位於

1樓但未見修正，請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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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第 172頁，有關 1F之樓層別效用比未說明。 

25. 第 173頁，更新後各層價格，如景觀修正-7%、-3%及-1%差

異大，請補充說明堤防高度與受影響樓層。 

26. 有關第 1 次專案小組與第 2 次專案小組估價結果，更新後

價值分別為 10.8 億及 10.5 億，車位數量有增加，惟更新

後價值下修，請說明原因。 

27. 本案更新後 1 樓規劃騎樓，其面積登記於 1 樓主建物或是

當作公設分配估價報告書中並未交待，是否對價格有所影

響也請補充說明。 

28. 更新前法定空地約定專用面積 30至 39坪以 1/5計價，單

價約 9.5萬/坪，更新後 1樓 C戶約定專用面積 19.49坪則

以 1/6計價，評估單價僅 7.7萬/坪，是否合理請檢視並說

明。 

29. 更新前 1 樓樓效比與 35%與更新後 1 樓樓效比 10%差異甚

大，以致更新前 I樓:3樓比例達到 1.68，與更新後 1.2也

有所差異；更新前新店路 12號房價 55.8萬/坪高於更新後

1樓最高價 55萬/坪，請檢視並說明。 

30. 更新後附件圖面與計畫書不同，請修正。 

31. 附件無檢附相關謄本資料，請再確認。 

(三) 戴德梁行估價報告書部分： 

1. 第 41頁，比較標的 3部分調整率似有誤植，請再確認。 

2. 第 42頁、第 61頁「商業聚集度」、「住宅寧適性」單項調

整率較大，建議補充說明。 

3. 第 45頁，住宅比較表之基地臨路情形「一面」，與土地比

較法第 42 頁之基地三面臨路似有不符，請再確認，並一

併檢視第 48頁調整率。 

4. 第 45 頁，比較標的三選用屋齡 9 年之買賣實例，屋齡差

異較大請再確認案例選用適宜性。又倘無其他適合案例，

建議補充說明，並請確認第 48 頁個別因素之屋齡調整率

「2%」是否足以反應住宅價格之差異。 

5. 第 48頁，比較標的 2之公設比，請再確認調整率。 

6. 第 60 頁，比較標的 3 部分調整率似有誤植，請再確認。

另第 57頁說明為比較標的 4~6，請再確認是否統一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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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無檢附相關謄本資料，請再確認。 

(四) 華信估價報告書部分： 

1. 第 28頁，區域因素描述之土地利用情況，敘述合計為 105%，

請再確認。 

2. 第 100頁，四-1各戶修正率未見表格。 

拾、結論： 

一、 有關本案人民陳情部分，經實施者說明本案尚有 1戶未同意戶，

刻正與實施者洽談買賣契約中，原則無意見。另有關會上陳情人

提及希望加速本案辦理時程一事，如陳情人所提本案尚有住戶未

整合，致審議時間有所增加，請陳情人諒解。 

二、 有關本案更新單元範圍，業經第 1次專案小組原則同意。 

三、 建築容積獎勵部分： 

(一) 「結構安全未達最低等級獎勵」基準容積 7.41%，獎勵面積

199.86 ㎡，請依初核意見補充使照範圍套繪圖及建築面積

統計表，經作業單位檢核無誤後，原則同意。 

(二) 「綠建築 (銀級)」基準容積 8%，獎勵面積 215.72㎡、「智

慧建築(銀級)」基準容積 6%，獎勵面積 161.79㎡、「住宅性

能評估之無障礙環境(第二級)」基準容積 3%，獎勵面積

80.89 ㎡及「耐震設計(第二級)」基準容積 4%，獎勵面積

107.86㎡，請依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意見修正後，原則同

意。 

(三) 「時程獎勵」基準容積 7%，獎勵面積 188.76㎡，原則同意。 

四、 財務計畫及共同負擔部分： 

(一) 本案人事行政管理費率提列 4%、銷售管理費率依級距提列、

風險管理費率提列 12%，原則同意。  

(二) 開放空間管理維護費 67,113 元、綠建築管理維護費用

783,740元、智慧建築管理維護費用 783,740元、無障礙環

境設計管理維護費用 783,740 元、耐震設計管理維護費用

783,740元，原則同意。 

(三) 黃金級綠建築增加營建費用 12,228,335元、銀級智慧建築

增加營建費用 13,799,820元，請依初核意見修正後，原則

同意。 

(四) 信託管理費用 3,750,000 元，請於聽證前檢具契約影本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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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原則同意。 

(五) 容積移轉費用 19,915,274元，請於聽證前檢具契約影本佐

證，原則同意。 

五、 拆遷補償費及拆遷安置費： 

(一) 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用估價結果總計為 274 萬 9,402 元，

扣除合法建築物拆除費用為 86 萬 1,735 元，合法建築物拆

遷補償費依估價結果提列 188萬 7,667元，原則同意。 

(二) 拆遷安置費(租金補貼)，每月每平方公尺 169元，共計提列

1,077萬 6,859元，原則同意。 

六、 估價結果：更新後地面層平均單價 52 萬 3,877 元/坪、2 樓以上

均價為 47萬 1,083元/坪，車位平均價格為 192萬 5,000元/部，

請實施者依委員意見修正並請估價委員協助檢視無意見後，原則

同意。 

七、 風險控管機制：請實施者依初核意見修正，經作業單位檢視無誤

後，原則同意。 

八、 選配原則：本案選配原則應分配價值之彈性區間修正為+10%後，

原則同意。 

九、 共同負擔：請實施者配合本次小組意見調正估價等內容，併同修

正共同負擔比率後，原則同意。 

十、 本案業經專案小組獲致具體意見，請實施者依「新北市都市更新

案件審查作業要點」第 8 點規定期限內，依委員及歷次相關單位

意見修正完成，由本府依「新北市政府辦理都市更新聽證程序作

業要點」舉辦聽證會後，提請大會審議；倘無法配合意見修正，

則再續提專案小組確認。 

拾壹、散會 上午 10 時 30分 


